
 

关于组织对《武汉市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成果奖评选

办法》（试行）进行评审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湖北省、武汉市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相

关政策，加快我市建筑产业现代化进程，促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健康发

展，提升社会影响力和企业知名度，武汉建筑业协会特制定《武汉市

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成果奖评选办法》。现请会员单位对本办法进行

评审，同时结合本办法的要求，初步拟定本单位相关奖项的统计工作。

于本月 20 日前将评审意见和奖项统计清单(电子版)报武汉建业协会

建筑产业现代化工作委员会。 

 

联系人：宁继成        联系电话：15827194370 

邮箱：58402596@qq.com 

地址：武汉市汉口天门墩 91号怡青园 1单元二楼 202室 

 

附件：武汉市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成果奖评选办法（试行） 

 

                                 武汉建筑业协会 

                            建筑产业现代化工作委员会 

                              二 O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 

武汉市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成果奖 

评选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湖北省、武汉市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产业

现代化相关政策，加快我市建筑产业现代化进程，促进建筑产业现代

化健康发展，提升社会影响力和企业知名度，武汉建筑业协会特制定

《武汉市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成果奖评选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第二条  武汉市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成果奖是我市建筑产业现

代化方面的专业奖项，其成果代表我市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的先进水

平。 

第三条 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成果奖的评选工作在武汉市城乡建

设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武汉建筑业协会成立建筑产业现代化

推进成果奖评选委员会，负责成果奖的评审工作。武汉建筑业协会建

筑产业现代化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评选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第四条 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成果奖每年评选一次，成果奖设金

奖、银奖。奖项名额实行择优限量，具体评选名额详见当年评选通知。 

 

第二章 评选范围 

第五条 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成果奖的申报单位必须是在湖北省

注册的企业或参评的建筑产业现代化施工项目、生产基地位于武汉市



辖区范围内的外地企业。 

第六条 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成果奖必须是与建筑产业现代化相

关的研发、设计、生产、施工、机电装修一体化、信息化管理、标准

规范、工法编制等方面的内容。 

 

第三章 成果类别及条件 

第七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金奖： 

   1、技术类、管理类：有独立的建筑产业现代化研发机构，组

织完成建筑产业化省部级以上技术成果和管理成果（包含但不限

课题、成果、工法、标准规范、专利等）； 

2、设计类：有独立的设计团队从事装配式建筑的设计工作，

有设计成果及成果应用。应用设计成果的工程建筑面积不低于 5

万平米，或工程造价不低于 1亿元； 

3、生产类：有建筑部品生产基地，其中：混凝土预制构件年

生产能力达到 20 万立方米以上，钢结构构件年生产能力需达 10

万吨以上；已获得国家级住宅产业化示范基地称号的生产基地可

直接申报金奖； 

4、施工类：建筑面积 5万平米以上或工程造价 1亿元以上的

单项装配式建筑工程。   

第八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银奖： 

 1、技术类、管理类：有独立的建筑产业现代化研发机构，

组织完成建筑产业化市级以上的技术成果和管理成果（包含但不



限课题、成果、工法、标准规范、专利等）； 

2、设计类：有独立的设计团队从事装配式建筑的设计工作，

并有设计成果及成果应用。应用设计成果的工程建筑面积不低于

3万平米，或工程造价不低于 6000万元； 

3、生产类：有建筑部品生产基地，其中：混凝土预制构件年

生产能力达到 10万立方米以上，钢结构构件年生产能力需达 5万

吨以上； 

4、施工类：建筑面积 3 万平米以上或工程造价 6000 万元以

上的单项装配式建筑工程。  

第九条 申报施工类成果的工程需满足以下条件： 

1、申报工程必须采用装配式结构体系。含有混凝土结构、钢

结构、木结构和钢混结构装配式体系中的一种或多种； 

2、申报工程应符合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和有关建筑节能、绿色施工和环境保护的规定，施工手续齐备； 

3、申报工程需达到 GB/T51129-2015《工业化建筑评价标准》

中工业化建筑 AAA级标准； 

4、申报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已竣工验收，且获得武汉市结构优

质工程。 

第十条 凡已获得武汉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成果奖的各项成果不

得二次申报。 

 

第四章 申报程序 



第十一条 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成果奖的申报采取企业自愿申请

原则。 

第十二条 申报单位填写《武汉市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成果奖申

报表》（根据成果类型选择对应表格填报，详见附件），按金奖和银

奖评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在规定的时间内报武汉建筑业协会建

筑产业现代化工作委员会。 

 申报证明材料： 

    ---技术成果或管理成果（包含但不限课题、成果、工法、标

准规范、专利等）证书复印件； 

    ---设计成果应用工程文字介绍资料、项目部外观照片及能反

映现场施工进度的照片； 

---生产基地（预制构件厂）基本情况文字介绍、基地照片、

生产线照片； 

---在建装配式工程文字介绍、项目部外观照片及能反映现场

施工进度的照片； 

---申报工程工业化建筑 AAA级数据资料； 

---申报工程结构优质证书（或获奖文件）复印件。 

第十三条 申报表、证明材料分别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各一套。

申报表、证明材料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第五章  评审程序 

第十四条 武汉建筑业协会建筑产业现代化工作委员会负责受理



申报、资格审查、工程现场核查等工作。 

第十五条 武汉建筑业协会建筑产业现代化工作委员会在资格审

查合格的基础上，组织评奖专家组对部品预制情况和现场装配情况以

及相关资料进行核查，根据核查情况初步拟定获奖项目，并报建筑业

协会会长办公会讨论确定。 

第十六条 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成果奖的评选，每年的 5 月 1 日至

30日为申报阶段，6月 1日至 6月 20日为现场核查阶段及评审阶段。6

月底形成评审结果报协会二季度会长办公会讨论确定、发布。 

 

第六章 表彰奖励 

第十七条 给获奖单位颁发荣誉证书。将评奖情况报市城建委备案，

并在协会网站、微信公众号及《武汉建筑业》杂志上发布。 

第十八条 将获奖单位纳入《建筑产业现代化企业名录》，优先参

与建筑产业化工程招投标。 

第十九条 对已获得武汉市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成果奖的工程，因

承建单位的施工原因而出现较大质量、安全事故问题的，评审委员会有

权撤销授予该工程的奖项。 

 

第七章 评审纪律 

第二十条 申报单位要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在评审过程中

不得请客送礼，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警告，直至取消申报和

撤销获奖资格。 



第二十一条 评审和工作人员要秉公办事，廉洁自律，保守秘密，

严禁收受参评单位赠送的礼品、礼金、纪念品和有价证券等。否则一

经发现或遭举报，经核实属实的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

或撤销评审资格。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开始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武汉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武汉市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成果奖申报表 
（成果类型：设计、施工类） 

申报单位

(盖章） 
 成果名称  

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  

成果负责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成果类型 （详见表头分类） 

成果完成时

间 
 

成果获奖情

况 
 

工程地址  结构类型 
砼结构（ ）、钢结构（ ）、

木结构（ ）、钢混结构（） 

工程规模 面积：      m2；栋数   ； 装配式规模 面积：      m2；栋数   ； 

预制率  装配率  

开工时间  
结构封顶时

间 
 

优质评定时

间 

 优质评定单

位 

 

设计单位名

称 

（设计类必填项） 设计单位资

质 

（设计类必填项） 

本次申报等

级 
金奖（  ）、银奖（  ）  

 

建筑产业现代化评审小组意见： 

 

 

 

 

 

 

 

 

 

                        组长：                组员： 

                                                      年     月    日 

 

成果名称：**工程设计方案；**工程。 



 

武汉市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成果奖申报表 
（技术、管理类；部品生产类） 

申报单位 

（盖章） 
 成果名称  

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  

成果负责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成果类型 （详见表头分类） 

成果完成时

间 
 

成果获奖级

别 
 

装配式生产

基地名称 

（仅部品生产类成果填

写） 
年生产规模 

（仅部品生产类成果填

写） 

本次申报等

级 
金奖（  ）、银奖（  ）   

建筑产业现代化评审小组意见： 

 

 

 

 

 

 

 

 

 

 

 

 

 

 

 

 

 

 

 

                        组长：                组员： 

                                                      年     月    日 

 

成果名称：**课题（工艺、工法、标准规范、施工技术）；**管理系统（管理体系）。**构件

厂（构件生产基地）。 


